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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太化集团协议转让公司持有的焦化投资

49.1158%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将其持有的焦化投资 49.1158%股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太化集团，转

让价格为 21,814.61 万元。 

●  公司七届董事会 2021年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此项关联交易，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关联交易概述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拟将所持有的阳煤太化焦化投资有限

公司（简称 “焦化投资”）49.1158%股权转让给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太化集团”），交易总价款为人民币 21,814.61 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 

太化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43.48%股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过去 12个月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情况

为：无。 

二、关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住所地：太原市晋源区义井街２０号 

3、注册资本：100526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张旭升 

5、经营范围：生产、研制、销售有机、无机化工原料，化肥、焦炭、电石、橡

胶制品、试剂、溶剂、油漆、涂料、农药、润滑油脂及其它化工产品（危化品除外）；

贵金属加工；电子产品及仪表制造、销售；建筑、安装、装潢；设备维修制造；道

路货物运输、铁路运输；化工工程设计；供水；购销储运金属材料、建材、磁材；

服装加工；信息咨询；物业服务；污水处理；进出口：商品、技术进出口贸易服务；

危险化学品经营(只限分支机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煤炭及制品的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与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43.48%的股权。 



7、主要财务报表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28597.95 

资产净额 13381.54 

营业收入 616592.84 

净利润 -131068.78 

 

三、交易标的公司阳煤太化焦化投资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阳煤太化焦化投资有限公司 

2、住所地：太原市晋源区义井街 20号西楼三层 

3、注册资本：45000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李诗水 

5、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煤化工项目的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该公司 49.1158%的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85749.59 

资产净额 44592.20 

营业收入 315.25 

净利润 -751.11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股权交易的资产评估机构为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其出具了东洲评

报字【2020】第 1815 号《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协

议转让持有的阳煤太化焦化投资有限公司 49.1158%股权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资产评估报告》。截止到评估基准日2020年11月30日，该公司账面价值44,528.54

万元，评估值44,414.64万元，增减值-113.90万元。按公司持有的焦化投资49.1158%

股权，标的资产账面价值 21,870.55万元，评估值 21,814.61万元，增减值-55.94

万元。 

经双方协商，公司此次转让焦化投资 49.1158%股权转让价款为 21,814.61万元。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交易标的：焦化投资 49.1158%的股权 

2、交易价格：总价为 21,814.61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 

3、支付方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太化集团向太化股份支付 30%股

权转让款，即人民币 65,443,828.25元；剩余 70%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

152,702,265.90元，将自太化集团支付首笔股权转让款之日起九个月内支付完毕。 

4、违约责任 

（1）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的义务或责任，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

下作出的任何陈述或保证，应负责按照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

的各项损失，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2）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且自身无过错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

议的义务将不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减少因不可

抗力造成的损失。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并在事件发生后十五日内，向对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义务以及需

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报告。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续三十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

的形式终止本协议。 

（3）如任何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导致协议根本目的无法实现的，相关

方可以书面通知的方式，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优化公司产业布局，聚焦主业，快速实现转型发展，符

合公司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本次交易符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次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 、 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1年 5月 13 日，公司七届董事会 2021 年四次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太化集团协议转让公司持有的焦化投资

49.1158%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的议案》，关联董事武跃华、李云峰、景红升、罗卫军、

吴建宁先生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本次转让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优化公司业务结构，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该议案，认为本次交易行为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将于 2021 年 5月 31日召开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此

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太化集团回避表决。 

八 、备查文件 

1、太化股份第七届董事会 2021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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